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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安政办发〔2009〕60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印发安康市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

评价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市金融办和人民银行安康中心支行拟定的《安康市银行类金融

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奖励暂行办法》经市政府第 5 次常务

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七月二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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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银行类金融机构 
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奖励暂行办法 

    

第一条 为加大金融机构对安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力

度，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，确保我市经济持续

较快增长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本着公正、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评价奖励对象 

农业发展银行安康市分行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

建设银行安康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安康市分行，陕西省农村信用

联社安康办事处（负责汇总全市各农村信用联社有关考核数据）。 

第三条 评价内容 

（一）银行业务发展能力，主要包括银行贷款余额、贷款增

长率、存贷比、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贷款、中小企业贷款、涉农

贷款、上缴税金情况等。 

（二）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，主要包括当年不良贷款率、不

良贷款率同比变化指标等。 

（三）银行的信息沟通工作情况，主要包括与市政府沟通频

率和效果等。 

（四）银行的创新工作情况，主要包括中小企业贷款创新、

金融服务创新、金融合作创新等。 

（五）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，主要包括新农村建设帮扶工

作、双创工作、社会公益事业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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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评价计分办法 

（一）采用百分制综合计分评价法，具体计分办法见附表。 

（二）全年出现重大违规事件，实行一票否决制，考核结果为

最差档次。 

（三）获得省部级及其以上奖励者，每项加奖一分，加分不超

过 3 分。 

（四）考核指标出现交叉情况，原则上不予重复计算。考核期

较基期数据变化，采用可比口径计算。 

第五条  组织实施 

成立安康市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奖励领导

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组长由市政府分管金融工作的领导担

任，副组长由市金融办主任、人行安康中心支行行长、银监局局

长担任，领导小组成员由市委政研室、市考评办、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局、经委、建设局、中小企业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等部门分

管领导担任。领导小组负责审核评价奖励结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设在市金融办，负责评价奖励的具体工作。 

第六条  评价奖励程序 

（一）每年年初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评价对象印送评价

奖励通知； 

（二）各评价对象按照通知要求如实填写相关资料并提交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； 

（三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资料审核，实地考察，计算各评

价对象得分，拟定获奖名单，并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确定奖励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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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并报领导小组审核； 

（四）评价奖励意见经领导小组会议审核后报市政府审定。 

第七条  表彰奖励 

市政府对获奖机构予以通报表彰、授予奖牌和颁发奖金，奖

励资金从市财政预算中安排。 

根据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综合得分排名情况，评定一等奖一名

（第一名）,为 A档，授予“支持安康经济发展最佳银行”；评定

二等奖两名（第二、三名），为 B 档，授予“支持安康经济发展

优秀银行”；其余为 C档。 

在 A 档和 B 档金融机构负责人中评选出若干名“安康市金融

发展突出贡献个人奖”。 

第八条  评价结果运用 

（一）A 档和 B 档金融机构可优先获得财政存款资源和市内重

大项目的融资主导权；优先享受市政府提供的金融方面有关优惠

政策。对 C 档中连续两年排名在后两名的金融机构，市政府要进

行特别提示，并向其上级分行反馈。 

（二）评价结果作为有关部门和机构征询市政府对银行类金

融机构负责人评价意见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三）评价结果同时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年度目标责任综合

考评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九条 各评价对象报送相关资料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,

不得虚报、瞒报。凡弄虚作假者,一经查实,收回所发奖牌及奖金,

取消下一年度参评资格，并在全市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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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安康市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评价指标

及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经济 金融 办法  通知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

    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2009 年 7 月 2 日印发  

共印 60 份    


